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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茄萣區 1-4 號道路替代方案」公民座談會協調過程說明 

說明：由高雄市政府邀集各單位代表召開座談協調會，共召開 4 場，時間分

別為：106 年 6 月 2 日、106 年 6 月 28 日、106 年 8 月 2 日、106 年 8

月 25 日，爰將協調過程敘述如下： 

 

第一場： 

時間：106 年 6 月 2 日(星期五)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點：工務局第 1 會議室 

出席單位：本市市議員陳明澤議員服務處、本市市議員李長生議員服務處、

本市市議員張豐藤議員服務處、高雄市茄萣生態文化協會、社團

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、地球公民基

金會、荒野保護協會高雄分會、高雄市護樹護地協會、美濃愛鄉

協進會、市府工務局、市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、市府工務局養護

工程處、市府工務局(工程企劃處)  

座談會記錄：詳如錄影檔 

(一)本座談會經與會人員推薦，由高雄市護樹護地協會陳啓中建築師擔任主

席，內容不以預設主方案(依都市計畫道路範圍開闢 1-4 號道路)或零方案

(1-4 號道路開闢)為限 

(二)環團肯定市府辦理座談會之用心及誠意，環團與會代表表示主方案影響

濕地生態，且依照環評內容執行，道路開闢後候鳥季節須停止通行，道

路開闢校易哲簡且未必符合居民使用期待，宜採替代方案執行。 

(三)當地議員表示，保存濕地候鳥生存範圍固然重要，惟當地交通基本需求

仍應兼顧，宜另案召開座談會聽取地方意見。 

(四)經徵詢與會單位決議，不作成會議紀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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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場： 

時間：106 年 6 月 28 日(星期三)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點：茄萣區公所 2F 會議室 

會議記錄如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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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場： 

時間：106 年 8 月 2 日(星期三)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點：工務局第 1 會議室 

出席單位：本市市議員張豐藤議員服務處、本市市議員陳明澤議員服務處、

本市市議員李長生議員服務處、高雄市茄萣生態文化協

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

盟、地球公民基金會、荒野保護協會高雄分會、高雄市護

樹護地協會、時代力量高雄黨部、護茄青、美濃愛鄉協進

會、高雄市茄萣區公所、市府工務局、市府工務局新建工

程處、市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、市府工務局(工程企劃處) 

座談會記錄：詳如錄影檔，請環團、在地代表及本局工程企劃處分別提供委

員遴選辦法，訂於 8 月 25 日開會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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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場： 

時間：106 年 8 月 25 日(星期三)下午 3 時 

地點：工務局第 1 會議室 

出席單位：立委陳其邁服務處、本市市議員張豐藤議員服務處、本市市議員

陳明澤議員服務處、本市市議員李長生議員服務處、高雄市茄萣

生態文化協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

護聯盟、地球公民基金會、荒野保護協會高雄分會、高雄市護樹

護地協會、時代力量高雄黨部、護茄青、美濃愛鄉協進會、茄萣

區崎漏社區發展協會、高雄市茄萣區公所、市府工務局、市府工

務局新建工程處、市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、市府工務局(工程企劃

處) 

座談會記錄：詳如錄影檔 

一、本日座談會經推薦高雄市護樹護地協會陳啟中建築師擔任主持人。 

二、本座談會決議建議如下： 

(一)有關遴選辦法委員會之「名稱」問題，環團代表同意名稱訂為「因應

茄萣 1-4 號道路多方案計畫協調委員會」，另請地方居民攜回研究、

討論。 

(二)有關協調委員會組織章程，請雙方(環團、在地居民)攜回研議，若雙

方有更進一步共識，將另開會討論。 

三、請茄萣區公所儘速與地方代表協調、討論，以取得共識，若雙方無法達

成共識，請工務局將歷次座談會協調過程送交內政部營建署。 


